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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7月1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应虎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6名，

现场出席会议董事6名。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补选张军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3票反对和 0票弃权） 

独立董事王满仓、李秉祥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项议案未获董

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刘腾先生对该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1、阅览了张军平先生

的简历，我认为其能力不足以担任华泽董事，不能对解决华泽当前困局有所帮助；

2、据悉，张军平先生在大股东大规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期间，担任陕西臻泰融

佳或陕西天慕的负责人，配合大股东进行疯狂占用，有合谋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前科，若由此人担任董事，无法保证上市公司利益不被再次侵害。 

公司董事夏清海先生对该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本人作为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事先并未收到对张军平先生任职资格的审核文件。张军平先生长期

在星王集团相关公司工作，不了解上市公司运营，且在监管部门对大股东及星王

集团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以及其他违规违法行为的稽查中，张军平先生协助调

查，成为知情者和相关参与者，但在对其个人的简介中未能进行充分披露。在此

情况下，补选其为公司董事，必须慎重。 



公司独立董事张莹先生对该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1、公司现阶段面

临的一系列重大、复杂的管控问题对董事人选的任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军平

先生未曾参与上市公司本部管理经营，对上市公司管控、经营情况了解相对有限；

2、大股东及关联方近年来多次严重侵犯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且整改效

果甚微。因长期任职于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本人难以判断张军平先生与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关联方的关系可能带给上市公司合规管控的有关影响。 

董事候选人张军平先生的简历： 

张军平，男，汉族，1966 年 10 月 25 日生，陕西扶风人，经济师，中共党

员。1986 年 9 月-1990 年 7 月在北方工业大学上学，统计学专业，本科。1990

年 7 月-1998 年 11 月在陕西钢厂工作，历任计划处统计员、轧材分厂生产科科

长、企管处副处长等。1998 年 11 月-今在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

任企管部经理、销售公司经理、西安冶炼厂总经理等。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吴正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和 0票弃权）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吴正悦先生简历： 

吴正悦，男，汉族，1966 年 5 月出生，甘肃白银人，全日制大学本科，金

融学士。1989年起在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任财务处会计；1997

年在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财务部会计、分公司财务经理，2009

年起任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兼任证券事务代表。其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表决结果：3 票同意，

3票反对和 0票弃权） 

该项议案未获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刘腾先生对该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1、通览全篇，明显的

是反收购条款，在章程中加入一些毒丸计划，如此通过此章程，将堵塞了上市公



司通过重组自我救赎的道路；2、此章程一旦通过，将导致上市公司彻底再次由

占用方控制 3到 6年，如此一来，上市公司只有退市一途，我等本次董事会将承

担相关历史罪责，或有可能再次被证监会调查。 

公司董事夏清海先生对该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此次提出的修改章程

议案中很多内容不严谨、不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1、第九十六条：将“董

事可由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修改为“董事可由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兼任”是不妥的，经理层面的人员不是高级管理人员，不能代表或行使管理

层职责和权利，不利于公司决策、管理和运营；2、删除了“公司董事的选聘应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独立的原则。在董事的选举过程中，应充分反映中小股

东的意见”，将“公司董事会不设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修改为“董事会成员中

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

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董事会”。这样修改极为不妥。从股份制角度看，

上市公司应该充分尊重股本和资本，充分尊重中小投资者；从华泽钴镍的现状来

看，公司屡次被监管部门稽查，违规甚至违法事件频发，内部管理混乱，内控机

制形同虚设，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将更加削弱董事会功能，甚至使董事会和公司

更加沦为内部人控制，不利于完善公司治理和良性运营。公司已经在监事会设立

了专门的职工代表监事，保护职工利益已得到充分体现，就公司现状看，职工人

员极少，更没有职工代表大会，完全没有必要再设立职工董事；3、将公司董事、

监事选举修改为等额选举也是不妥的。等额选举无异于背离“累计投票制”设计

的初衷，使“累计投票制”形同虚设。假设公司需补选两名董事，大股东提名两

位，其他股东提名两位，难道一定要股东坐在一起商议出来个结果（按等额选举

的说法，最后至多只能有两名董事候选人获得提名）才能提交董事大会审议么？

公司法人治理还能有效运行么？公司章程的修改一定要更加有利于完善公司治

理，有利于公司良性发展；4、章程修改极不严谨。比如，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

为“董事会”章节，修改怎么可以加入涉及到监事会内容。此外，若涉及到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或更换、改选成员，限制变更人数也是不合逻辑和不恰当的。 

公司独立董事张莹先生对该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该议案对公司章程

涉及未来董事、监事等重要人选的来源、提名方式、选聘程序进行了重大的自主

性修改。公司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管控问题不是制度设计缺陷问题，而是漠



视合规治理理念，随意破坏制度严肃性的执行层面问题。希望公司能在化解当前

大股东及关联方对公司大额资金占用、业绩补偿等更为迫切的问题方面投入更多

的关注度并采取更为切实可行的措施。本人未充分认识修改公司章程所涉董事、

监事提名方式、选聘程序与解决公司当前重大管控问题的合理与必要联系。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

5票同意，1票反对和 0票弃权） 

由于上述议案一、议案三未获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因此《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不予执行。 

公司董事刘腾先生对该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议案 1,3不能通过的情

况下，股东会没有必要召开。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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